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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5樓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張振坤
電話：(03)3322101#7595
電子信箱：jameson1980080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50045998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十二 (376735100E_115004599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局委託市立永豐高中辦理「115年高中生國際科技

夏令營」一案，請鼓勵有興趣學生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4月15日桃教高字第1150033170號函續辦。

二、為培養本市學生對科技教育及國際AI趨勢的理解與視野，

並建立跨域整合、結合AI科技貫串活動之知能，拓展學生

科技領域視野，特辦理旨揭國際科技營隊。

三、本次夏令營以高中生最熟悉的校園場景為出發點，以「AI 

× 科技 × 校園」為主軸，透過迷你黑客松的沉浸式體

驗，帶領桃園的高中生化身問題解決者。學生依據個人興

趣，從校園日常痛點、學習效能或環境永續中自由選題，

搭配設計思考流程，運用ChatGPT、Gemini、Cursor等AI工

具從零打造解決方案，並於最終Demo Day 向評審與同儕展

示成果。這不是一場競賽，而是一次讓學生發現「科技能

改變身邊事」的真實體驗。

四、旨揭營隊辦理資訊如下：

(一)開幕式暨專題講座:115年7月20日(一)上午9時至12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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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實體工作坊：

１、115年7月20日(一)下午1時至4時10分。

２、115年7月21日(二)上午9時至下午4時10分。

３、115年7月22日(三)上午9時至下午4時10分。

(三)閉幕式:115年7月22日(三)下午4時10分至4時30分。

五、辦理地點:市立永豐高中。

六、活動對象: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學生。

(一)專題講座:約120人。

(二)全程參加者(含專題講座及實體工作坊):約70人。

七、報名方式:

(一)訊息公告:本次活動資訊於115年5月20日(三)下午4時起

公告於教育局網站及永豐高中網站首頁/近期焦點/115年

國際科技夏令營專區。

(二)報名網址:公告於永豐高中網站/近期焦點/115國際科技

夏令營專區域 https://forms.gle/bhkv43MG62C5tnBT8

八、報名時間:自公告日起至115年6月30日(二)下午4時止，超

過錄取名額者得依序列為備取。

九、錄取公告:正取及備取名單於 115年7月 3日(五)下午4時前

公告於永豐高中網站首頁/近期焦點 /115國際科技夏令營

專區。

十、活動聯絡人:

(一)本局高中科張振坤課程督學，聯絡電話:03-

3322101#7595

(二)永豐高中圖書館林宜螢主任，聯絡電話:3692679#820

十一、旨揭國際科技夏令營，敬請各校推派有興趣學生參加。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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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檢附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54


